台州学院聘请兼职教授（副教授）、

客座教授暂行规定
台学院发〔2007〕11号

聘请兼职教授（副教授）、客座教授，是师资队伍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加速我校的专业、学科建设，提高教学、科研水平，扩大社会影响，促进学术交流，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落实学校办学定位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规范兼职教授（副教授）、客座教授的聘请和管理工作，特制定本规定。

一、原则和条件

1、原则

兼职教授（副教授）、客座教授的聘请，应根据学校和各二级学院专业、学科建设及其他工作的实际需要，按照专业对口、学科对应的原则进行。被聘请的兼职教授（副教授）、客座教授应能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实际贡献，能在提高学校教学、科研和管理水平与质量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每个专业原则上可根据实际教学工作需要，聘请1-2名兼职教授（副教授），每个学科原则上可聘请1-2名客座教授，每个二级学院客座教授的聘请总量应适当控制。

2、条件
（1）兼职教授（副教授）

具有丰富的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经历和实践经验，在本人所从事的学科、专业领域有较深造诣，并具有高级职称，或为知名企业家、学者型政府官员等。能承担专业课程的教学或实践指导工作，年教学工作量不少于36学时。

（2）客座教授

在本人所从事的学科、专业领域有较深造诣，有较高的知名度，并具有正高级职称，或为知名企业家、学者型政府官员等。身体健康，能够坚持正常工作。

二、程序与管理

1、程序

(1)各二级学院按照本院专业、学科建设工作的实际需要，确定本院兼职教授、客座教授的设置方案，填写《台州学院兼职教授岗位设置审批表》（《台州学院客座教授岗位设置审批表》），经教务处（科研处）、人事处审核后报校长审批。
(2)各二级学院根据学校批准聘请的兼职教授（副教授）、客座教授的专业及任教课程、学科名单和聘请条件，提出拟聘人选。

(3)填写《台州学院聘请兼职教授审批表》（《台州学院聘请客座教授审批表》），并提供能够反映拟聘人学术水平的业绩材料，提出拟聘意见，经教务处（科研处）、人事处审核后报校长审批。
(4)经校长批准后，授予台州学院兼职教授（副教授）、客座教授称号，并举行相应的聘任仪式，颁发聘书，兼职教授（副教授）还需签订聘任协议。
    (5) 兼职教授（副教授）、客座教授统一实行聘期制。客座教授的聘期一般为三年，兼职教授（副教授）的聘期一般为二年，聘期满后，确因工作需要可续聘。

2、管理

(1)聘请学院应采取多种方式经常与被聘专家保持联系, 充分发挥其在专业、学科建设及师资培养等方面的作用。
(2)对兼职教授、客座教授的管理实行由人事处宏观管理，聘请学院负责对兼职教授（副教授）、客座教授的使用、管理与考核，并在年终将工作考核情况报人事处。 

(3)为保证聘请兼职教授（副教授）、客座教授的质量和聘请工作的严肃性，兼职教授（副教授）、客座教授须以台州学院的名义聘请。各学院不得再自行聘请兼职教授（副教授）、客座教授。

三、职责与待遇

1、职责

(1) 兼职教授（副教授）工作职责主要包括：承担部分专业课程的教学和实践指导工作，工作量每学年不得少于36学时（标准学时，下同）；负责所任教课程的课程建设工作；指导相关专业的课程建设和专业建设工作；指导青年教师开展教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为学校提供教学改革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2) 客座教授工作职责主要包括：不定期地对我校的专业建设、学科建设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并在实施过程中给予积极支持和帮助；根据需要和可能来校作相关学科领域的专题学术报告。
2、待遇

(1)被聘请的兼职教授（副教授），年教学工作量超过72学时的，聘期内学校每月支付聘任津贴900元（700元），年教学工作量在36至72学时的，聘期内学校每月支付聘任津贴500元（400元），课时津贴均按《台州学院关于返聘、外聘教师的暂行规定》计酬；被聘请的客座教授，学校每年根据其工作量和贡献大小支付聘任津贴3000-5000元。

(2)被聘请的兼职教授（副教授）、客座教授可根据需要与我校正式教师一样使用我校图书、实验设备及其它教学和研究设施。

(3)被聘请的兼职教授（副教授）、客座教授可以我校的名义或与我校教学科研人员合作承担国家、省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的相应教学和科研工作任务。

(4)被聘请的兼职教授可以与我校教师同样参与我校教学及科研项目的投标申报立项研究工作，并与校内教师同样使用相关经费。
四、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已签订协议的，按原协议执行）。本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主题词：人事  规定  通知
　台州学院办公室                    2007年1月22日印发

台州学院聘请客座教授审批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

单位
	
	职称
	
	职务
	

	联系电话
	住宅：　　　　　　办公室：　　　　　　手机：

	电子信箱
	

	受教育及工作简历（业绩材料另附）

	聘任部门
	
	聘任起讫时间
	至

	聘任理由
	用人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科研处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人事处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校长

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备   注
	


台州学院聘请兼职教授审批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

单位
	
	职称
	
	职务
	

	联系电话
	住宅：　　　　　　办公室：　　　　　　手机：

	电子信箱
	

	受教育及工作简历（业绩材料另附）

	聘任部门
	
	聘任起讫时间
	至

	承担课程名称、学时及时间
	

	聘任理由
	用人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人事处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校长

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备   注
	


台州学院聘请兼职副教授审批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

单位
	
	职称
	
	职务
	

	联系电话
	住宅：　　　　　　办公室：　　　　　　手机：

	电子信箱
	

	受教育及工作简历（业绩材料另附）

	聘任部门
	
	聘任起讫时间
	至

	承担课程名称、学时及时间
	

	聘任理由
	用人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人事处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校长

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备   注
	


台州学院客座教授岗位设置审批表

	所在学院
	

	所在学科
	

	学科性质（是否为省、市、校重点学科）
	

	设置客座教授的理由：

对客座教授需具备的条件要求：

                  　学  院（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科研处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人事处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校长

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备   注
	


台州学院兼职教授岗位设置审批表

	所在学院
	

	所在专业
	

	拟任教课程
	

	设置兼职教授的理由：

对兼职教授（副教授）需具备的条件要求：

                 　
　　　　　　　　　 学  院（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教务处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人事处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校长

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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